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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反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东北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

（以下简称“东北再担保内蒙分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16,000万元

人民币,累计为其担保数量为 0 万元人民币（不含本次）； 

 本次担保为反担保； 

 对外逾期担保:无。 

 

一、反担保情况概述 

被担保人：东北再担保内蒙分公司 

借款人：内蒙古维多利商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多利集团”）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分行（以下简称“兴业呼市分行” ） 

由于经营发展的需要，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

司”）控股子公司维多利集团拟向兴业呼市分行申请一年期的金额为人民币

16,000万元的综合授信。授信使用条件为由东北再担保内蒙分公司为维多利集团

提供全额担保,并由本公司为东北再担保内蒙分公司提供反担保。为支持控股子

公司运营发展，保证维多利集团融资顺利进行，公司拟与东北再担保内蒙分公司

签订《反担保保证合同》，为东北再担保内蒙分公司提供反担保，反担保金额为

16,000万元。同时，维多利集团旗下子公司呼和浩特市维多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将以其名下的位于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中山西路北、贝尔路东的中山西路39号维

多利商厦的负一层和四层总计建筑面积为23,169.57平方米的房产为其提供抵押

反担保，房产证号码为：呼房权证回民区字第2005015722号、呼房权证回民区字

第2005015812号。 

2020年9月21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

外提供反担保的议案》，董事会同意控股子公司维多利集团向兴业呼市分行申请

一年期的金额为人民币16,000万元的综合授信,并同意由东北再担保内蒙分公司

为维多利集团提供全额担保，以及同意公司为东北再担保内蒙分公司提供不超过

16,000万元的反担保金额和相关抵押反担保。 

二、借款人基本信息 

维多利集团成立于 2002 年 6 月 12 日,注册资本为 17,000 万元,法定代表人

为卢小娟,经营范围为停车场经营。百货、化妆品、服装、纺织品、针织品、鞋

帽、钟表、眼镜、黄金饰品、珠宝首饰、工艺美术品、文化体育用品、乐器、家

用电器、箱包、皮具、计算器、通讯产品、办公用品的零售；婚纱摄影；彩扩；

柜台、场地租赁；广告业；企业管理服务；市场咨询与调查、商场管理；代购、

邮购（不含邮递业务）、电子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维多利集团为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85%股权。自然人邹招斌、

陈帮海、林志健和陈千敢分别持有其 4.7%、4%、3.3%及 3%的股权。 

维多利集团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2020 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68,929.40 563,261.74 

资产净额 184,851.56 191,976.13 

 2019年度 

（经审计） 

2020 年 1月 1日-2020年 6月 30日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350,854.46 50,753.66 

净利润 50,933.77 8,358.14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东北再担保内蒙分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10 月 08 日,负责人为卜春燕,经营范

围为贷款、票据承兑、贸易和项目融资、进出口、信用证等担保再担保业务；诉

讼保全、投标、预付款、工程履约及其它担保再担保业务；处置反担保资产；融

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服务；投资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东北再担保内蒙分公司的总公司为东北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07 年 11 月 29 日，法定代表人为李世杰，注册资本为 3,052,336,448 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2200006687589115，经营范围为：贷款、票据承兑、贸

易和项目融资、进出口、信用证等担保再担保业务；诉讼保全、投标、预付款、

工程履约及其他担保再担保业务；处置反担保资产；融资咨询、财务顾问等中介

服务；投资业务；法律法规未禁止的其他业务。（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1 年 4 月

18 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东北中小企业信用再担保股份有限公司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其最近一年又

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2019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 2020 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11,688.82 721,549.87 

资产净额 362,789.60 364,414.33 

 2019年度 

（经审计） 

2020 年 1月 1日-2020年 6月 30日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76,651.27 22,916.19 

净利润 26,372.64 1624.74 

 

三、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东北再担保内蒙分公司 

乙方：本公司 

（一）保证方式 

乙方为借款人向甲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无论甲方基于主合同对借款人享有的债权是否拥有其他反担保，也不论其他

反担保是否由借款人自己所提供，乙方在本合同项下的担保责任均不因此减免，



甲方均可直接要求乙方依照本合同约定在其担保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乙方不提

出任何异议。 

（二）保证范围 

乙方的保证范围为甲方在主合同项下为借款人提供担保的全部金额（包括但

不限于主合同项下的贷款本金、利息、违约金、赔偿金等）、借款人应向甲方支

付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担保费、违约金、代偿利息、赔偿金等）、甲方实

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保险、公证、评估、鉴定、拍卖、诉讼

或仲裁、送达、执行、律师代理、差旅费等）、因借款人违约而给甲方造成的损

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三）保证期间 

本合同保证期间为甲方为借款人履行保证责任之日起三年。若主合同项下的

债务为分期到期，保证期间从甲方为借款人履行保证责任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若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从展期后甲方为借款人履行保证责任之日

起三年。 

（四）合同效力的独立性 

本合同的效力独立于主合同，主合同不成立、不生效、无效、部分无效或被

撤销、被解除并不影响本合同的效力。如主合同被确认为不成立、不生效、无效、

部分无效或被撤销、被解除，则乙方对于借款人因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而形成的

债务也承担连带责任。 

（五）违约责任 

1、乙方违反本合同约定的，除承担本合同约定的担保责任外，应按甲方在

保证合同中担保的借款本金总额的 2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能弥补甲方

实际损失的，按实际损失赔偿。 

2、任何一方违背本合同中所作的任何陈述、保证与承诺的，即构成违约。

因此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予以赔偿。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公司向东北再担保内蒙分公司提供反担保并用下属公司资



产为其提供抵押反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债权人的授信使用条件，同时有利于满

足控股子公司的对外融资需求，补充其内部流动性，符合公司整体发展的需要，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情形。 

五、独立董事意见 

该事项有助于满足控股子公司对外融资需求，有利于公司整体经营发展，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的情形。董事会审议表决等相关程序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因此，同意上述借款及反担保事

项。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为 12,760.80

万元人民币（不含本次），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279,750 万元人

民币（不含本次），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89%、41.45%。无逾

期担保。 

七、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3、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及其总公司的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茂业商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二日 


